《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7]为加强全省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管理，进一步规范质量检测机构从业行为，省交通运输厅组织起草了《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座谈交流及专家论证，现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编制原则
此次起草工作，以《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遵循依法依规、公正公开、审慎适度、保护权益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工作管理职责、基础信息、评价范围、评价对象、评价程序、结果计算及运用等内容，不断完善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体系。
2、 主要内容
《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共七章、38条、3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一）制定目的。提高全省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诚信意识，营造诚实守信市场环境，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二）管理职责。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结合现阶段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省交通执法局、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的主要职责。
（三）信用评价原则。以“动态评价+定期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采取“预警+整改反馈”的动态管理方式进行：动态评价是指各级信用评价单位每季度对现场检测机构及检测人员开展信用检查及评价扣分；定期评价是指各级信用评价单位对本省从业质量检测机构及检测人员开展年终信用评价。预警是指各级信用评价单位在季度评价中，对累计扣分大于30分且小于等于40分的现场检测机构，将预警信息反馈质量检测机构；累计扣分大于40分的现场检测机构，对质量检测机构进行约谈。整改反馈是指按照“谁检查、谁督促整改及反馈、谁闭环”的管理方式，由信用评价单位对信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失信行为进行监督整改和闭环确认。取消了《云南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信用修复工作。
（四）信用评价基础信息。明确了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所需归集的基础信息类别，包括项目基本信息，质量检测机构及检测人员、现场检测机构及对应检测人员的登记注册基本信息等。同时明确了基础信息变更及审核工作要求。
（五）信用评价范围。在《云南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基础上，明确了公路建设市场质量检测信用评价范围：评价的项目是指本省列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监督范围的二级及二级以上新建、改扩建公路建设项目；评价的质量检测机构是指在上述项目从业的质量检测机构，以及相关质量检测机构派出的合同期大于等于3个月且合同额大于等于50万元的中心试验室、监理单位工地试验室、施工单位工地试验室、桥梁隧道等专项检测项目部、交（竣）工质量检测项目部等现场检测机构。明确将交（竣）工质量检测项目部纳入信用评价管理。
（六）信用等级及评价方法。本办法信用等级：质量检测机构分为AA、A、B、C、D五个等级，检测人员对扣分大于等于20分的进行等级划分，分为较差、差等级。在《云南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基础上，明确了质量检测机构在云南省从业的年度综合评价方式，确定了计算公式，以现场检测机构季度动态评价为基础，汇总各季度动态评价情况，综合现场检测机构的合同金额，加权计算得出质量检测机构年度综合评价得分，从而能够对在云南省从业的省内外质量检测机构进行年度综合评价。
（七）信用评价结果运用。在《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的基础上，对信用评价结果的运用作了进一步明确。
三、编制的主要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版）
[bookmark: _GoBack]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办发〔2022〕25号）
3.《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1号）
4.《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1号）
5.《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9号）
6.《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云交规〔202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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